麦盖提县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收缴管理工作细则编制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我县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制度，规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取管理，依法依规收取国有资本经营，结合我县实际情况，我单位制定了《麦盖提县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工作细则（试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编制过程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国发〔2024〕2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新财规〔2024〕6号）等相关规定，随着财政预算管理改革深入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还需逐步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还需不断加强。结合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实际情况和各类审计检查，明确了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比例、收缴程序及各部门工作职责；
二、细则主要内容
《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工作细则》主要内容为，是指县人民政府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出资成立的国有企业取得的国有资本投资收益，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应交利润、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国有股股息红利、国有产权转让 收入、国有企业清算收入和其他国有资本收益。
三、对比之前变化如下
（一）麦盖提县县属国有资本收益收取范围实现全覆盖。
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2024〕2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新财规〔2024〕6号）文件要求，经甄别确认，将县属正常经营运转的国有企业全部纳入国有资本收益收取范围。
（2） [bookmark: _GoBack]分类分档设立应交利润上交比例。
目前，麦盖提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应交利润）上交比例为25%。按照新财规〔2024〕6号文件及地区要求，上交比例实行分档动态管理。经向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征求意见，将纳入麦盖提县国资统一监管范围的国有企业的上交比例分为商业一类30%、商业二类25%、公益类10%等3个档次,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国有资本收益除外。
（3） 明确收益收缴程序和期限。
上交应交利润、股息红利、国有产权转让收入和清算收入的国有企业，应当据实填报相对应的申报表，并附送相关资料。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在收到国有企业上缴申报资料1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向国有企业下达国有资本收益上交通知书。国有企业收到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的国有资本收益上交通知书后15个工作日内到县财政局办理非税收入缴库手续。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县级财政部门在企业财务会计决算完成前可以预收部分国有资本收益，并于当年企业财务会计决算完成后进行汇算清缴，确保依法依规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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